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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将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2020 年，《民法典》首次确立了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则。这些制度创新充分体

现了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障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行动。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施

行，司法部门面临的重要职责在于如何适用和解释法

律。王泽鉴先生认为，中国《民法典》存在规范密

度不足，未能建构明确的请求权规范（要件及效果），

有赖法之解释及法之续造，使其更为完善 [1]。环顾现

有的生态环境单行法，目前尚无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相

关规定。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发挥和实现法的效能和价

值目标的过程 [2]。在缺乏单行法的情况下，《民法典》

的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则如何发挥功效和实现

目标价值成为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2022 年 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

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实施，

这为《民法典》第 1232 条明确了司法适用的原则和

具体要求。但该《解释》仍存在一些模糊性。本文就

我国不同法律领域中惩罚性赔偿规则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进行梳理考察，分析生态环境损害中惩罚性赔偿责

任的构成要件，通过探析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演进，论

证规则适用的完善进路，为我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提供

合理、稳定的预期。

1  惩罚性赔偿规则在侵权责任制度中的比较考察

1.1  惩罚性赔偿规则适用范围的考察

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创设是民事制度对严峻社会问

题的回应。现代侵权行为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在不断扩张 [3]。199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创

了我国惩罚性赔偿规则的立法先河。随后，在《侵权

责任法》（2009 年）、《民法总则》（2017 年）以及修

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年）、《食品安全法》

（2018 年）、《商标法》（2019 年）中均引入了惩罚性

赔偿规则。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除了在总则的

民事责任中，还在侵权责任编的知识产权侵权、产品

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三个领域中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规

则。可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从最初以维护市场

秩序、加强经营管理为核心的经济法领域拓展到以保

护民事权利为核心的民法领域。

适用范围的扩张不仅体现在法律部门上的拓展，

而且也体现在规则内部的变化上。首先，请求权基础

的拓展。惩罚性赔偿的基础从最初基于违反合同的请

求权，发展到基于侵权的请求权。更进一步可以发

现，公益诉讼中“公益修复补偿金”的惩罚性赔偿的

请求权基础应为“恢复原状请求权”而非“损害赔偿

请求权”[4]。其次，保护客体的扩大。惩罚性赔偿从

人身权、财产权向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产权和包含生态

环境功能的生态环境利益拓展。再次，赔偿内容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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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内容大多是给付

金钱，但也出现了以行为给付为内容的，如贵州土壤

污染公益诉讼案中法院从惩罚性制裁的角度出发，酌

定增加被告四年的修复年限①。最后，规则的适用从

典型私益诉讼向新兴公益诉讼拓展。针对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食品安全以及生态环境

损害的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已经有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 [5-7]。

1.2  惩罚性赔偿规则适用条件的探讨和实践

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

的统一。实体法方面，请求权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制度

中有不同的表述，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

“消费者和其他受害人”，《食品安全法》采用“消费

者”，《商标法》采用“权利人”。《民法典》则统一了

请求权主体的表述，采用“被侵权人”。这一表述实

际上限定了请求权的基础，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

础是侵权而不是违约或其他；同时，“被侵权人”的

表述也将其他权利人排除在规则适用的条件之外。实

体法上请求权的限定可能给法律适用带来一定的制度

障碍。

惩罚性赔偿规则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保

护对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商标

法》或《民法典》的知识产权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

规则所保护的客体都明确指向生命健康或财产。相比

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到底是针对生

态环境利益的损害，还是借由生态环境破坏而导致的

生命健康、财产权利的损害，条文本身并不明确。生

态环境利益的公共性品格从根本上排斥了将环境利益

直接权利化的可能，个体环境利益诉求无法独立于既

定利益类型和序列，而仅能通过“赋能式”的扩张解

释路径对法典内民事权利进行绿化解释进而获得适用

空间 [8]。按照这个逻辑，当在某个特定受损的生态环

境中，如果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亦因环境介质

受损而遭受损害，是依据《民法典》生态环境侵权的

一般规则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还是适用《民法典》的

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规则，即主张惩罚性赔偿。

行为主体存在“恶意”“故意”“明知”等明显过

错是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的主观要件。例如，《商标

法》中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恶意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存在故意欺诈或者

明知产品或服务有瑕疵仍提供给消费者；《食品安全

法》中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营明知产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民法典》惩罚性赔

偿规则中，行为人存在故意侵害知识产权和破坏生态

环境，而产品责任中行为人要对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

产、销售的客观事实有明知的认识。对比不同的过错

条件可以发现，《民法典》中三个领域的惩罚性赔偿

规则对主观过错有不同的要求。相对于知识产权侵权

和生态环境破坏，产品责任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过错门

槛较低，仅要求行为人对客观事实达到认识上的明知

即可，而不探究行为人在意识上是否存在希望或者放

任的心理状态。

针对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危害性的不同程度，惩罚

性赔偿有不同的适用模式，主要包括单纯的行为模

式、“行为 + 情节严重”模式、“行为 + 后果严重”模

式。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的行为

只要存在欺诈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而《食品安

全法》规定只要有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民法典》的产品责

任中规定“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亦采用单

纯的行为模式，这充分说明了立法者针对社会普遍关

切的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和产品责任等采用了“重

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民

法典》中的产品责任均采用选择性条文，区分不同的

义务主体（生产者、经营者）适用规则的不同条件。

而《商标法》《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侵权和生态环

境损害采用的是复合模式，即除了有致害行为外，还

须程度上达到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条件。

惩罚性赔偿规则就赔偿的内容和标准也有各自的

表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商标法》

均以金钱给付为内容，从价款的倍数到服务费用的倍

数、损失的倍数再到侵权人的损失、获利或许可费等

进行计算。相比之下，《民法典》在赔偿额方面未作

规定，这给未来的有权解释或指导性案例预留了补足

的空间。表 1 为惩罚性赔偿规则在不同法律制度中的

表述对比。

1.3  惩罚性赔偿规则在生态环境侵权中的特殊适用

将惩罚性赔偿作为遏制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生

态环境侵权行为的手段，一方面是绿色原则在《民法

典》分则中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以填补损害为主的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制度补充，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中的特殊规定。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上，客观方

①  参见铜仁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玉屏湘盛化工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责任纠纷案，案号：（2016）黔 03 民初 5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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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是规则适用的

前提条件，这也是最特殊的条件。相较于其他侵权领

域的致害行为，生态环境损害中特别限定了“违法

性”条件，凸显了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中更高的适

用门槛。此外，行为构成上采用“行为 + 严重后果”

的模式，强调危害结果严重性是另外一个适用条件。

侵害的客体方面，其他侵权领域大多直接指向被

侵权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权（《食品安全法》将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也纳入其中），而生态环境损害惩罚

性赔偿的条文表述需进一步解读，侵害的客体应是复

杂客体，包括环境、生态以及后果严重中可能涉及的

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权。

主观故意是适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过错

要件。与补偿性赔偿很显著的区别在于惩罚性赔偿适

用的严格限制，因此考察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或主观

恶性，对于适用这项规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9]。值

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在多处侵权主观构成要件中

使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表述①，而生态环境损

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仅限定为“故意”。惩罚性赔偿

是作为损害赔偿的例外，为了防止该制度被滥用，有

必要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 [10]。理论上，过错

程度以严重程度做降次排列，可以分为恶意、直接故

意、间接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有

观点认为，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损

失，在一般情况下，不以过错的轻重作为确定民事责

任的依据，这是由民事责任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也

是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不同之处 [11]。在

现有司法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的归责原则具有不同

于传统侵权案件的特殊性，但因不同类型污染又呈现

出适用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过错责任的差异

性 [12]。事实上，在过错形态复杂多样的情况下，要完

全厘清侵权人对于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结果是否完

表1  惩罚性赔偿规则在不同法律制度中的表述对比

法律条文 请求权主体 侵害的客体 主观 客观 赔偿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13 年）第 55 条

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
生命健康

故意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三倍（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明知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仍向

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

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法》（2021

年）第 148 条第 2 款
消费者

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权利

明知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

一千元）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商标法》（2019 年）

第 63 条
权利人 商标专用权 恶意 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

（1）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2）以上难以计算的，

参照该权利使用费。

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著作权法》

（2020 年）第 54 条
权利人

著作权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
故意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情节严重的

（1）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2）侵

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3）参

照商标许可使用费。

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民法典》（2020 年）

第 1185 条
被侵权人 知识产权 故意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 未规定

《民法典》（2020 年）

第 1207 条
被侵权人 生命健康 明知

①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

②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

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未规定

《民法典》（2020 年）

第 1232 条
被侵权人 环境、生态 故意

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造成严重后果的
未规定

①  第 1176 条（自愿参加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第 1183 条（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第 1191 条（承担
侵权责任后的用人单位的追偿）；第 1192 条（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的追偿）；第 1217 条（机动车使用人责任）；第 1244 条
（行为人的高度危险责任）；第 1245 条（饲养动物损害中被侵权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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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持故意的心态，势必增加证明负担和司法审判的难

度，使得惩罚性赔偿规则难以发挥效用。

从理论研究和立法规范上看，惩罚性赔偿规则虽

然在我国已形成一定的规范群，但其适用范围的多样

性和适用条件的复杂性使得这项既独立存在又需具体

结合的制度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其适用标准。《民法

典》中虽创设了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概括性规

则，但生态环境部门法领域中相关制度的缺失，势必

给这项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因此，有必要基于生态

环境领域的特殊性进一步研究惩罚性规则适用的功能

定位。

2  惩罚性赔偿规则在生态环境损害中的功能定位

2.1  与刑法、行政法衔接，惩罚应受谴责的侵权人

我国《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

了十五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罪名，此外在危害公共

安全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也有相关

规定。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下，刑法的惩罚功能

只能在既定刑事范围内，符合犯罪构成的条件下发挥

效用。在行政法方面，鉴于我国有限的行政资源，依

靠行政管理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成本高昂，仅凭行政

手段抑制环境违法的收效甚微。此外，与刑罚权同样

是公权力，行政权也具备谦抑性 [13]，行政处罚中基

于比例原则，设置了最高处罚额。例如，违反大气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方面的处罚为不超过一百万

元，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方面的处罚为不超过二百万

元，违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方面的处罚为不超过

五百万元。鉴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多元共治的趋势和

要求，在刑法、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寻求法治规

则的衔接就显得十分必要。《民法典》规定故意损害

生态环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侵权责任法领域的新

应用，对于遏制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起到较强的

作用 [14]。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赔偿制度，却是对侵权

人的一种财产制裁，是一种“私人罚款”并且通过诉

讼机制得以实现的制度设计 [15]。《民法典》创设生态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能够对于尚未触及刑法、行政法

却又具有一定可责性的致害行为做出“损害担责”的

制裁，体现法律之间关于惩戒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制

度联动。对于应受谴责的生态环境侵权人而言，能够

意识到其承担行为后果的可能性不大时，遵守注意义

务的动力就削弱了 [16]。因此通过高额的金钱惩罚和震

慑应受谴责的侵权人，使其规范环境利用行为是惩罚

性赔偿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之一。

2.2  弥补损害赔偿救济的不足，激励被侵权人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不可逆性、长期累计性等特

点，往往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进行治理和修复，将这

一社会成本内化为侵权人的私人成本以实现社会公平

和正义也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17]。从整体

的司法实践看，我国现有的环境损害采用的是补偿性

赔偿模式，以填补被侵权人的损失为最终目的 [18]。传

统民事赔偿是以“填补损失”为原则，采用对被侵权

人的人身、财产损失进行金钱补偿。但填平性赔偿无

法合理救济环境侵权行为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 [19]。

《民法典》第 1229 条到第 1231 条体现为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责任章的一般立法目的，即主要是填补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带来的损害 [20]。而第 1232 条的惩罚

性赔偿则是作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则，

是对以“填补损失”为原则的救济制度的补充。惩罚

性赔偿能够激励被侵权人主动维权，提高保护生态环

境法律实践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实践中往往存在生态

环境损害被侵权人的维权成本高、维权道路艰辛等问

题，因此通过诉讼进行环境维权的社会效果十分有

效，司法效果也不显著。惩罚性赔偿赋予被侵权人及

其风险代理律师更大的激励去寻求更高水平的赔偿。

2.3  补偿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预防生态环境损害

惩罚性赔偿具有补救公共利益损失的功能，这

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风险社会的新发展。从对被侵

权人个人给予充分的救济发展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

护，通过对致害人予以报应、惩罚，以恐吓、阻吓潜

在致害行为人最终避免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21]。惩罚性

赔偿的适用，往往伴随着私人受害的大规模侵权的出

现，具有受害人人数众多、影响具有公共性、侵权人

多为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损害后果严重等特征 [22]。

目前，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重要

的诉讼请求，在著作权集体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领

域，由于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整体性等特点，这些

领域中的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能够给侵权人带来

有效的威慑和惩戒 [23,24]。

生态环境损害往往是不可逆转和难以修复的，因

此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

保护范围以个案污染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维护转变，保护目标由单一要素恢复向提升生态系统

稳定性转变 [25]。如何采取基于源头治理的、有效预

防的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相较于采取事后救

济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因其对潜在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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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所具有的威慑功能以及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功能

等，适用到生态环境损害中更能凸显“保护公益”“预

防为主”的目的，进而规范生态环境利用行为。

3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的完善

3.1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益性扩大请求权主体

请求权基础的不同决定了请求权的主体、内容以

及相应诉讼的性质均有所不同 [26]。《民法典》中知识

产权、产品责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三类规则都规定了

被侵权人享有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这一规定虽

然保持了侵权责任编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表述的一

致性，但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与其他侵权类型之间请

求权的差异性。知识产权和产品责任中的请求权基础

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类权利都是典型的私权，而

生态环境损害中请求权基础是具有公益属性的生态环

境利益的损害。

有学者认为，实体请求权的归属主体与诉讼实

施权的归属主体可以基于法定或意定原因而发生分

离 [5]。如果请求权的内容明显含有重大公共利益，那

么实体法规定的“被侵权人”与程序法上的“请求权

人”应做进一步明确，使其保持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

权利的一致。在这一问题上，消费公益诉讼的理论研

究和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27-29]。尽管在实体法

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

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专属性，但并未直接将诉权赋

予检察机关或者消费者协会。2019 年 5 月 20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意见》，要求“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基本消解了能

否在公益诉讼中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实践争议，绝大多

数惩罚性赔偿获得法院支持 [30]。除此以外，著作权保

护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赔偿

的可行性探讨也正在展开。《民法典》第 1232 条规定

了被侵权人具有惩罚性赔偿诉权，第 179 条“承担民

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中规定了“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

的，依照其规定”，这就给未来生态环境领域的单行

法拓展相应的权利主体提供了可能性。根据《民事诉

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和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大规模侵权

案件中，如果仅将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限制在被侵权

人的范围，将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社会公平正义

价值的实现，这也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确立的补偿社会

公共利益的损失的功能追求相悖。因此有必要基于生

态环境损害中特殊的请求权基础和惩罚性赔偿保护公

益的功能，将惩罚性赔偿规则中实体法上的“被侵权

人”与程序法中的“请求权人”在法律适用中做更明

确的解释和衔接。

《解释》第 2 条将“被侵权人”的范围明确为包

含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第 12 条明确了环

境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参照适用惩罚赔偿

规则。但有学者认为，在《民法典》模式下应合理定

位和区分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形成

一套体现环境修复和预防理念引领下的环境诉讼自洽

体系 [31]。

3.2  基于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举证负担和证明标准

《民法典》第 1230 条规定，生态环境侵权纠纷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这是针对生态环境侵权的一般规

则，但不宜直接适用于惩罚性赔偿这一特殊规则。法

院在具体法律适用时须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分析

说理，明确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证明

力等。在其他侵权领域的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存在

证明难题 [32]，不同的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持不同

的立场和观点。在司法实践较为丰富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领域，有法官指出：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食品消费维

权中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诉讼的结果 [33]。也有法院

在案件审理中采用由侵权人就其行为不构成欺诈承担

举证责任 [34]。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需要对主张惩罚性

赔偿请求权的当事人课以更高的举证负担或者证明标

准，值得探讨。惩罚性赔偿虽然带有惩罚性以填补损

害赔偿救济的不足，但制度的本质仍属于民事范畴，

应注意惩罚的谦抑性和谨慎适用。在现有生态环境立

法缺位，相关领域司法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加之生态

环境惩罚性赔偿严格的“违法性”前提以及“后果严

重”“故意”等限定条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待

更加明确。美国在适用惩罚性赔偿中对举证责任采用

了更高的要求，形成了以“清晰和具有说服性的证

据”取代“超越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作为惩罚

性赔偿的举证责任要求 [17]。这就要求当事人针对惩罚

性赔偿的主张和抗辩须比损害赔偿具有更高的举证要

求和证明标准。

3.3  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特殊性设定多样化的赔偿内

容和计算方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商标法》《著

作权法》中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以价款或损

失的固定倍数进行计算。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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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一定的缺陷，会出现达不到惩罚的作用或者对

于侵权人过度惩罚的问题 [35]，甚至不能达到对公共利

益进行有效救济的目标。《民法典》在惩罚性赔偿中

未明确赔偿的内容和计算方法，这给未来的法律完善

预留了空间。从赔偿的内容看，应关注生态环境的生

态价值，并以恢复生态功能和修复环境要素作为司法

救济的重心，而不宜直接采用金钱给付。在 2018 年

贵州土壤污染案中，法院从惩罚性角度考虑，酌定增

加了被告四年的修复时限①。增加修复时限是生态环

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内容的创新。从计算方法上看，应

就环境污染类案件和生态破坏类案件制定更有针对性

的赔偿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性赔偿数额并非越

高越好，非理性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可能诱发滥诉，也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合理的资源开发和环境利用，

从可持续发展上看并无积极意义。1989 年美国埃克森

瓦尔迪兹（Exxon Valdez）油轮泄漏案虽然创造了高

达 50 亿美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案例，但在 1990 年通

过的《石油污染法》中规定“重大过失”或“故意不

当行为”可处以每桶不超过 3000 美元的民事惩罚性

赔偿。按照这一规定，与埃克森瓦尔迪兹油轮泄漏案

同样规模的严重疏漏事故的最高惩罚性赔偿将不超过

7.86 亿美元。美国在经历了一系列高额赔偿的司法实

践后让惩罚性赔偿制度回归理性，法院和立法机关纷

纷对赔偿额做出新的限制 [36]。在惩罚性赔偿严格法定

的前提下，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应明确，以限制被侵

权人的权利滥用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增强判决规则

的可预测性和可适用性。

4  结语

《民法典》创设的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则

是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是与刑法、行

政法惩戒功能相衔接联动的民事规则，也是对以“填

平损失”为核心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补充，同

时也为补偿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提供了制度创新。生态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经历了从无

到有的过程。2011 年康菲公司重大溢油污染案以及

2015 年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中，法院均以缺

乏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而驳回原告的相关诉求。在 2018
年贵州土壤污染案中，法院从惩罚性角度考虑，酌定

增加了被告 4 年的修复时限。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

为当年的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可见，惩罚性赔偿

已然进入我国的环境司法实践，但规则适用的特殊性

及其配套制度仍有待完善。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

规则除了具有惩罚与救济等功能外，还兼具保护生态

环境这一社会公益的特殊功能。通过横向对比消费者

权益、食品安全以及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生

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则目前仍缺少生态环境部门

法领域内的制度支撑。同时，规则本身的适用具有更

严格的条件，包括侵害行为须具备违法性前提、侵害

的客体为遭受损害的生态功能和环境要素、侵害须达

到后果严重以及侵权人主观故意等。在具体的规则完

善中，有必要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属性适当扩大

请求权主体的范围，基于惩罚的严格法定性明确举证

分配和证明标准，考虑“重大过失”纳入过错要件的

可能性，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特殊性设定特有的赔偿

内容、计算方式和责任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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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Rule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SONG Haiou1,2, YANG Yujing3*

(1. Environment Science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Qinhuangdao 066112, China;  
2. Postgraduate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3. Law School of Tah Kah Ke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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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were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tort liabilit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system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and conditions of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rules in different fields of legal system,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pecial rules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absence of supporting law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rules in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compensating for public welfare losses, 
an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of the claim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expand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based on the strict legality, and the diversified compensation content and calculation method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lements.
Keywords: Civil Cod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punitive damages; application of law


